
 1 

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衛生署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行政院衛生署訂定「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

執業管理辦法」限制具醫師、中醫師、牙

醫師等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擇一辦理執業

登記，又規定前開醫師若具其他醫事人員

資格者亦適用之，均係增設法律所無之限

制；不准具雙重資格者於執業執照上加註

他類資格之措施，損害其等權益；又對於

執業執照上不得加註、以及開業執照及市

招無法完整表達醫師或中醫師有併行中西

醫治療能力之作法，使民眾無從知悉醫師

或中醫師兼具雙重資格之資訊，影響渠等

選擇就醫處所之權利，均有違失，爰依法

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本案經綜整詢問行政院衛生署（下稱衛生署）相關

人員及其所提供之書面資料，就所發現之缺失臚列如次： 

一、衛生署訂定之「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執業管理辦法」

限制具醫師、中醫師、牙醫師等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

擇一辦理執業登記，又規定前開醫師若具其他醫事人

員資格者亦適用之，均係增設法律所無之限制，應予

檢討修正： 

(一)按醫師法第 1 條規定：「中華民國人民經醫師考試

及格並依本法領有醫師證書者，得充醫師」，同法

第 2、3、4 條則規定得應醫師、中醫師及牙醫師考

試者之資格，爰醫師法所謂之「醫師」係包括：（西）

醫師（為利說明，下文之「醫師」不含中醫師、牙

醫師）、中醫師及牙醫師。再按同法第 6 條規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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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經醫師考試及格者，得請領醫師證書」，故通過

同法第 2 至 4 條之考試及格者，自得請領醫師、中

醫師及牙醫師證書，又參加前開 2 項以上之考試並

及格者，固得請領 2 種以上之證書。 

(二)次按「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執業管理辦法」係衛生

署於 93 年 4 月 16 日訂定發布，其內容主要為限制

具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應擇一辦理執業登記，至其

授權之法律依據為醫師法第 4 條之 2 規定：「具有

醫師、中醫師及牙醫師等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，其

執業辦法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」。然查前開醫師法

條文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對具有醫師、中醫師及牙

醫師等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訂定執業管理辦法，該

辦法第 2 條卻規定適用對象為「領有二類以上醫事

人員證書者」，至於所謂之「醫事人員」，按醫療

法第 10 條規定：「係指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

師、藥師、護理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醫

事檢驗師、醫事放射師、營養師、藥劑生、護士、

助產士、物理治療生、職能治療生、醫事檢驗生、

醫事放射士及其他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人員」，可

知該辦法第 2 條規定已踰越法律授權之範圍。 

(三)查衛生署歷年之函釋，具醫師、中醫師資格之黃○

○君於 79 年間即要求相關機關同意於執業執照上

載明或加註具中醫師雙重資格；中國醫藥學院（現

改制為中國醫藥大學）中醫系系友會於 83 年間亦函

請台北市中醫師公會轉衛生署准予兼具醫師、中醫

師雙重資格者同時登記執業；盧○○君於 89 年間亦

陳請開放「中西醫雙執照醫師得以中西醫共同執

業」；又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執業管理辦法於 93

年辦理預告作業期間，中國醫藥大學提出反對意

見，認為：「草案第 3 條擇一資格辦理執業登記，
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1B.asp?no=1L002002110++++&K1=%E9%86%AB%E5%B8%AB%E6%B3%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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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社會公帄正義之原則，人民有此證照資格，

卻不能予以登記，實有以行政手段干擾人民之權

益，實非民主國家之作法，且有違憲之虞」，或謂：

「多重醫事人員資格執業，應以擇一資格辦理執業

登記之規定，核與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5 項規定

『政府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，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

藥之研究發展』有所牴觸，應屬無效。」惟前揭意

見，衛生署置若罔聞，並未加強與相關團體之溝通，

僅於 93 年 4 月 6 日之簽呈簡單說明以：「本辦法僅

就執業登記之程序予以簡化擇一辦理，而未限縮是

類人員之執業空間，更遑論本辦法有違憲之虞」，

即於同年月 16 日發布該管理辦法，其中第 3 條規定

「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執業，應以擇一資格辦理執

業登記為之」，而醫師法第 4 條之 2 規定係採概括

授權方式，並未就授權之目的、內容、範圍、項目

作明確授權，前揭第 3 條規定，於法律未明確授權

之下，限制擇一執業之範圍，亦係增設醫師法第 4

條之 2 所無之限制。 

(四)綜上，衛生署長期就兼具醫師、中醫師資格者得以

其所具資格辦理執業登記之請求，未予深究評估，

且所訂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執業管理辦法限制具醫

師、中醫師、牙醫師等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擇一辦

理執業登記，又規定前開醫師若具其他醫事人員資

格者亦適用之，均係增設法律所無之限制，應予檢

討修正，以符法制。 

 

二、衛生署現行不准具雙重資格者於執業執照上加註他

類資格之措施，既不合理，且有損害其等權益之情

事，顯有未當： 

(一)依據衛生署提供之資料顯示，截至 98 年 9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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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，國內醫師執業人數 37﹐428 人，中醫師執業人

數 5﹐271 人；國內執業中且具醫師、中醫師雙重

資格者 2﹐959 人，其中以醫師身分執業登記者 2﹐

534 人，以中醫師身分執業登記者 425 人。 

(二)按醫事人員專門職業法規之立法目的，旨在確立醫

事人員之身分及業務上之責任義務，強化其專業精

神，因此，醫事人員執行業務時，自應投入全部工

作時間及心力，故衛生署認為醫師兼具中醫師雙重

資格者宜予限制擇一資格開業或執業。另查衛生署

提供之書面資料、約詢答復內容及歷年之相關函釋

可知，醫師兼具中醫師雙重資格者，不得同時申請

醫師執業登記及中醫師執業登記，且不得於執業執

照註記其他醫事人員身分，亦不得使用「中西醫療

院所市招」，惟若以醫師資格申請開設診所，應病

人病情需要，以中醫醫療方式為病人診斷或處方，

尚無不可，但該診所因非中醫診所，應不得交付中

藥給病患。 

(三)另據衛生署書面答復說明以：目前醫師執業執照之

內容，僅登載其執業登記之類別；該醫事人員是否

具備其他醫事人員身分，並不在登記事項內，亦不

會於執業執照註記。惟詢據衛生署陳副署長於本院

說明以：考量對具有多重醫師資格者得為更合理之

執業管理，業多方參考外界意見，著手研修多重醫

事人員資格者執業管理辦法第 3 條之規定，即「多

重醫事人員資格者依前條規定辦理執業登記，除其

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，得在同一執業處所執行其他

醫事資格之業務。但以該執業處所符合各該醫事資

格者執業處所之設置標準，經直轄市、縣市主管機

關審查合格，並註記於執業執照者為限」，該辦法

業於 98 年 10 月 13 日依法制作業程序進行預告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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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之內容，乃配合實務之需要，即具醫師及中醫師

得在同一執業處所執行其他醫事資格業務，需符合

於執業執照註記具備其他醫事資格之要件。  

(四)查具備醫師及中醫師雙重執業資格者，除需修習傳

統醫學及現代醫學，並取得應醫師、中醫師考試之

資格外，更需通過醫師及中醫師考試，其等以加倍

之時間及心力，取得雙重之證書，各領域之專業能

力應已符合國內執業之要求，卻依現行法令之規定

不得為雙重執業登記。惟為彰顯雙重執業資格者兼

具西醫及中醫之專業、確認其具有併行中西醫治療

之能力，並強化其責任義務，於醫師或中醫師執業

執照上加註他類醫事人員資格，或以其他適當之方

法進行公示，尚非法所不許，且衛生署現已研議修

正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執業管理辦法，未來具醫師

及中醫師得在同一執業處所執行其他醫事資格業

務，需符合於執業執照註記具備其他醫事資格之要

件，顯見衛生署現行不准具雙重資格者於執業執照

上加註他類資格之措施，既不合理，且有損害其等

權益之情事，顯有未當。至於兼具醫師、中醫師雙

重執業資格者加註他類醫事資格或其他放寬措施，

有無增加租借執業執照予不具資格者而影響民眾醫

療權益問題，允屬衛生署權責事項，自應由該署強

化查核及相關機制，嚴加防杜，以保障民眾健康。  

 

三、衛生署對於執業執照上不得加註、以及開業執照及市

招無法完整表達醫師或中醫師有併行中西醫治療能

力之作法，使民眾無從知悉醫師或中醫師兼具雙重資

格之資訊，影響渠等選擇就醫處所之權利，核有未當： 

(一)查部分國人之就醫習慣，既接受西醫治療，亦尋求

中醫醫療服務，此尤以慢性病或癌症治療最為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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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。然此多元就醫方式之主要態樣，多數係病患主

動並先後前往西醫或中醫處所就診，然而不同醫師

無從知悉病患於他處獲得之醫療服務或領得之藥品

品項，自可能提供重複之醫療或發生中西藥併用衍

生交互作用等藥品安全之問題。然依現行之法令規

定，國人兼有西醫或中醫治療之需求時自得向同一

位醫師或中醫師求診，此可減少民眾於求診時耗費

之交通及候診時間，亦可避免不知其他醫師或中醫

師治療方法而生提供重複醫療或衍生藥品交互作用

等問題，惟實務上衛生署不可於執業執照上加註之

作法，使有前述需求之民眾無從知悉醫師或中醫師

兼具雙重資格，使渠等選擇就醫處所之權利，限於

取得資訊之限制而受有影響。 

(二)再查衛生署歷年來之函釋，對於同一人兼具醫師、

中醫師雙重資格者，尚不得使用「中西醫療院所」

市招。詢據衛生署醫事處石處長崇良亦陳稱：市招

刊登之診療科別應以診所申請設立時地方衛生主管

機關核准之診療科別為限。然對於服務內容，已有

放寬，例如在服務內容說明提供次專科或中醫服

務；復據衛生署陳副署長再晉陳稱：對於醫療機構

負責醫師同時具有中醫師等雙重身分，如何於其開

業執照及市招方面表達是項事實，將再予研議。  

(三)綜上，衛生署對於執業執照上不得加註、以及開業

執照及市招無法完整表達醫師或中醫師有併行中西

醫治療能力之作法，使民眾無從知悉醫師或中醫師

兼具雙重資格之資訊，影響渠等選擇就醫處所之權

利，核有未當。 

 

    據上論結，行政院衛生署訂定多重醫事人員資格者

執業管理辦法限制具醫師、中醫師、牙醫師等多重醫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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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資格者擇一辦理執業登記，又規定前開醫師若具其

他醫事人員資格者亦適用之，均係增設法律所無之限制

；不准具雙重資格者於執業執照上加註他類資格之措施

，損害其等權益；又對於執業執照上不得加註、以及開

業執照及市招無法完整表達醫師或中醫師有併行中西醫

治療能力之作法，使民眾無從知悉醫師或中醫師兼具雙

重資格之資訊，影響渠等選擇就醫處所之權利，均有違

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督促所屬

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程仁宏 

楊美鈴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9 8 年 1 0 月 2 7  日  

其他附記事項： 

 


